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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資料 NEWS LETTER 

經濟部，111 年 5 月 19 日 

行政院完成礦業法修正案審查，一次性補辦環評與原住民

族諮商同意 

    經濟部在經過歸零思考，就各界所關注的國土資源保育、永續發

展、原住民族權益、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等議題，進行跨部會溝通整

合，再就土地使用權取得及礦場加強管理等相關條文，除修正部分文

字外，並加強立法說明，經報行政院審查通過，政院版礦業法修法草

案將於今（19）日送請立法院審議，以回應各界期待。 

礦業法修法主要重點包括： 

(一)刪除俗稱「霸王條款」規定 

刪除現行第三十一條主管機關依法駁回礦業權展限申請案之補

償規定及刪除現行第四十七條礦業權者提存地價、租金或補償後，得

先行使用土地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及第五十五條） 

(二)強化環境保護，要求業者一次性補辦環評 

針對環境影響評估法規施行前，未曾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且對環境

有相當影響之礦場，要求礦業權者一次性辦理環境影響評估，若於修

法完成後一定時間內，未辦理、未通過或未依審查結論辦理者，最重

將廢止礦業用地；並增訂環境維護計畫及礦場關閉計畫。（修正條文

第十七條、第四十七條、第六十九條、第七十六條、第七十八條及第

八十一條） 

(三)尊重原住民族權益 

原住民採取礦物資源，無須取得礦業權；另針對礦場位於原住民

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者，於新申請礦業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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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要求礦業權者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規定，辦理諮商同意；至於

既有礦業用地未曾辦理原民諮商同意者，不待礦業權展限，修正通過

後一定期間內，要求一次性辦理諮商同意，若未辦理，將廢止礦業用

地，而未獲同意或過程延宕者，則要求停工，以落實法院判決保障原

住民族之意旨。（修正條文第八條、第四十八條及第五十條） 

(四)落實資訊公開並保障公民參與 

受理礦業申請案階段即進行資訊公開之程序，並在礦業用地申請

及礦業權展限階段增加當地居民參與機制。（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、

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九條） 

(五)加強礦業管理及開採量管制 

新增在礦業執照中敘明當次核定採取量，開採數量將落實總量管

制；提昇礦場環境維護標準須經環境技師簽證；以不法手段取得礦業

權者應為撤銷其礦業權之事由；加強礦場自我管理及礦業用地使用完

畢後之整復規定及違反之罰則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、第三十二條、

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二條、第六十五條、第六十九條、第七十八條、

第七十九條及第八十條） 

(六)新增回饋機制 

新增提撥礦產權利金之一部分，作為回饋經費來源，回饋受礦業

開發影響之當地居民，並將回饋機制法制化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六

十三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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